
关于 2019 年南昌市本级举借债务情况的说明

截至 2018 年，我市政府债务总限额为 840.9 亿元（含

经开区和临空区，下同），分级次来看，市本级(含开发区、

新区) 599.2 亿元、县区 241.7 亿元；分结构来看，一般债

务限额 392.2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448.7 亿元。

截至 2018 年，我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766.2 亿元，分级

次来看，市本级 429.5 亿元、县区 336.7 亿元；分结构来看，

一般债务余额 360.9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405.3 亿元。

2018 年，省财政转贷我市地方政府债券 170.3 亿元（含

市本级 88.9 亿元，县区级 81.4 亿元），其中：置换债券 58.0

亿元，新增债券 112.3 亿元。置换债券用于置换经清理甄别

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以及偿还以前年度省转贷

我市并于今年到期的政府债券本金。新增债券主要用于支持

我市公益性项目建设，其中：市本级 61.9 亿元，县区 50.4

亿元，市本级新增债券资金主要用于洪都大道快速路改造工

程 5.1 亿元、昌南大道快速路改造工程 0.9 亿元、南昌市梅

湖水系截污工程 0.6 亿元、赣东大堤风光带景观工程 2.3 亿

元、海昏（旅游景观）大道工程 1.9 亿元、南昌市洛阳东路

综合改造工程（昌东大道-天祥大道）综合管廊项目 2.2 亿

元、南昌轨道交通工程 20 亿元、塘山镇城中村改造项目 12.9

亿元、万溪地块改造项目 16.0 亿元。


